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
关于“云南乐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”设立行政许可听证结果公告

呈文听公〔2021〕12-3号

为在行政审批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，体现民意，集中民智，增加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促进行政管理服务工作的民主化、科学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及国务院的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，我局于2021年4月27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:00在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四楼会议室举行关于设立“云南乐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”设立行政许可听证会，直接听取了相关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现将听证会情况公告如下：

听证会举行情况

听证会由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羽萍主持，会议有3名听证委员，2名记录人，1名听证监察人，7名听证代表参加。本次听证会应到人数为14人，实到人数为14人。

会议议程首先由主持人介绍核实参加人员身份等情况、宣读听证会纪律及听证各方的权利义务，再由申请人就听证事项做基本情况说明，议程的第三项是听证代表按发言顺序对听证事项发表意见或提问，再由申请人就听证代表的提问发言进行解答，如有补充意见的听证代表补充发言，休会10分钟。召开听证委员会议，做出听证决策，

接下来由主持人对本次听证会作简要总结，归纳听证代表的主要观点和理由，最后听证监察人对本次听证会的举行过程出具听证监察意见书。

二、收集到的代表意见

听证会上，听证代表就“云南乐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”设立献言献策，收集的意见和建议整理如下：

1.建议要严整治安，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，不能有黄、赌、毒、打架闹事的行为，公安部门和文化部门协作检查，加强日常监管；
2.建议该场所选址的地点应按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；
3.建议该娱乐场所内部装饰、装潢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，娱乐场所内部设立的监控设备应按相关的规定执行，监控的数据要保持90天以上。
三、建议的采纳情况

对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严格根据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和《娱乐场所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向参会代表做了相应陈述。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将作为“云南乐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”做出行政审批决定的重要依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昆明市呈贡区文化和旅游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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